
增加工伤定点医疗机构的通知

各医疗机构：

为保障我市工伤职工就医的便利性、更好的满足重症、

新工伤职工医疗服务需求，需增加三级综合性及中医专科作

为新发生及转诊救治医疗机构，增加一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做为工伤定点协议医疗机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满

足申报条件的医疗机构按时申报。

一、申请定点的医疗机构应具备的条件

1、符合卫健卫《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医疗机构

设置评审标准。

2、经我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且在证照有效期内。

3、具有符合工伤保险协议管理要求的工伤保险管理制度、

财务制度、统计信息管理制度等，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及

相关设备配置符合工伤保险管理要求。

4、遵守国家有关医疗服务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及国家省

市物价部门规定的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政策，有健全完善的

医疗服务管理制度，同时建立完善的药品管理、医疗器械管

理、费用管理等。

5、严格规范药品、医疗器材等进货渠道，经营药品或医用

器材等必须有“进、销、存”台账，账册清楚，账物相符，

并按规定要求信息化管理。



6、具有符合工伤保险协议管理要求的医院信息系统技术和

接口标准,能实现与省工伤保险系统有效对接，按要求向工

伤保险信息系统传送工伤职工就诊相关信息,为参保人员提

供直接联网结算。

7、具备为工伤人员提供良好医疗服务条件，在工伤救治（特

别是骨外伤、脑外伤、烧伤等）和职业病防治等方面有专业

技术优势。

8、申请康复定点机构需要具备开展工伤康复的独立科室，

设有专门的康复病房和康复场所，有较为完善的康复器械和

设备，配有康复专业人员。

二、申请定点所需要的材料

1、医疗机构定点申请书，内容包括：医疗机构成立时间，

地理位置，科室及人员的配置，主管部门（或权属），医院

性质及等级，是否有承包（联合）科室，医疗技术支持单位，

医疗服务范围，计算机管理系统（收费，电子病历）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3、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明细表及复印件（资格证书，执业证

书、职称证书）

4、医疗机构医疗设备明细表及许可证，诊疗项目明细表，

常用药物和一次性医疗耗材明细表

5、与申请定点的医疗机构应具备的条件 3-5 条对应的内部

管理制度。



6、与工伤协议相关的医疗机构信息系统相关材料

7、医疗机构法人代表的证件及电话，医院主管部门负责人

证件及电话。

8、康复特色项目介绍及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工伤定点康复

机构提供）

三、现场考察项目

1、科室设置是否满足工伤医疗需要

2、科室诊疗项目（或范围）及能力，目前的水平

3、医护人员在岗情况

4、计算机管理系统

5、药品器械进货台账配货单

6、药品器械“进、销、存”台账。

7、病历、处方、康复治疗记录单的书写是否规范及装订、

存放等情况

8、项目收费情况

9、现有药品种类及器械能否满足工伤医疗或康复的需要。

10、是否建立康复评估制度。

四、医疗机构定点评估流程

1、申请工伤定点医院机构准备的相关材料，报送至市社会

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工伤保险部。

2、依据申请工伤定点医疗机构所提交的申请材料，拟定同

意定点医疗机构名单。



3、聘请相关医疗专家，有关人员组成考核小组，现场到拟

定同意的医疗机构进行现场考核。

4、汇总专家组意见并形成书面报告，呈报中心主任办公会

审议。审议通过的，签订《工伤保险医疗服务协议》或《工

伤保险康复服务协议》，并按协议及相关管理办法管理。

五、申报时限

2023 年 1 月 9 日 17：00 之前

抚顺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

2023 年 1 月 5 日


